
附件1：

济宁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2026年市政府立法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，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济宁实践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地方性法规项目（4件）

（一）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项目（3件）

1. 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

起草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

2. 济宁市鱼台大米保护条例

起草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3.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
起草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（二）拟废止的立法项目（1件）

1.济宁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

评估单位：市大数据局

市政府规章项目（3件）

（一）评估的市政府规章项目（2件）
1.济宁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
评估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.济宁市基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
评估单位：市应急局
（二）拟废止的市政府规章项目（1件）

1.济宁市水功能区管理办法
评估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
三、其他立法任务
根据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，上位法制定、修改、废止情况，以及上级的安排部署，适时以打包的方式对有关市政府规章予以修改或者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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